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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民 醫 療 作 業 基 金  

一、基金概況：  

我國政府為辦理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及社會醫療服務，支援全國醫療

網計畫，並加強醫學研究，提昇醫療水準，分別於七十五年度及八十一年

度，依預算法規定設置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及榮民醫院附設民眾診療作業

基金，其中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配合臺中分院於七十九年度獨立設置臺

中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而改稱為臺北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七十九年十

月臺北榮民總醫院於高雄設立分院，迨八十四年度該分院獨立為高雄榮民

總醫院作業基金。另榮民醫院附設民眾診療作業基金，配合全民健康保險

實施，於八十六年度更名為榮民醫院醫療作業基金。  

由於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之臺北、臺中、高雄三所榮民

總醫院及榮民醫院醫療作業基金均屬提供醫療服務或教學研究而設置，作

業性質相同，為統籌運用資源，避免基金設置過多，爰自八十七年度預算

起，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十六條規定，將該四個基金合併為本

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原有各基金則一律改為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

預算，隸屬於合併後之本基金項下，其帳目則合併表達。  

本基金主要任務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施行，加強對全民之醫療

服務，培訓各類各級醫事人才，從事醫學研究，提高醫療及教學水準等。

本基金之構成體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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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主要業務項目：  

項     目  單 位  
8 8 年 下 半
年 及 8 9 年
度 決 算 數

9 0 年 度
決 算 數

9 1 年 度
決 算 數

9 2 年 度  
預 算 數  

9 3 年 度
預 算 數

門診病患醫療  人 次  11,297,958 7,734,483 7,730,098 7,916,673 7,856,901

住院病患醫療  人 日  4,578,369 3,303,597 3,325,048 3,456,834 3,735,106

其他醫療服務  人 日  3,252,384 2,582,841 2,710,705 2,932,849 2,927,952

三、本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  

(一)主要業務計畫：  

1.預計診療門診病患 785 萬 6,901 人次、住院病患 373 萬 5,106 人日、

其他醫療服務 292 萬 7,952 人日。  
2.加強教學管理，選派優良醫師、護理、技術人員出國進修，並參加國

際性醫學會議，獲取醫學科技新知，及繼續推動醫學研究發展。  
(二)預算內容：  

1.業務收支之預計：  

(1)業務收入 347 億 9,762 萬 4,000 元，主要係醫療業務收入及政府補

助收入，較上年度預算數 339 億 9,456 萬 7,000 元，計增加 8 億 0,305
萬  7,000 元，約 2.36％。  

(2)業務成本與費用 351 億 7,057 萬 7,000 元，主要係醫療成本支出，

較上年度預算數 341 億 0,194 萬 5,000 元，計增加 10 億 6,863 萬 2,000
元，約 3.13％。  

(3)業務外收入 11 億 5,246 萬 8,000 元，主要係存款利息收入、場地使

用費與權利金收入及雜項收入，較上年度預算數 11億 2,792萬 5,000
元，計增加 2,454 萬 3,000 元，約 2.18％。  

(4)業務外費用 2 億 5,478 萬 8,000 元，主要係補助與醫學有關之學術

團體從事研究之經費及整理費用，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3,085 萬

2,000 元，計增加 2,393 萬 6,000 元，約 10.37％。  
(5)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5 億 2,472 萬 7,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

數 7 億 8,969 萬 5,000 元，計減少 2 億 6,496 萬 8,000 元，約 3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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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餘絀撥補之預計：  

本（九十三）年度預算賸餘 5 億 2,472 萬 7,000 元，連同以前年

度未分配賸餘 9 億 8,209 萬 7,000 元，共有賸餘 15 億 0,682 萬 4,000
元，除提存公積 5,065 萬元、賸餘撥充基金 2,966 萬 5,000 元及解繳

國庫 3 億元外，尚餘 11 億 2,650 萬 9,000 元，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3.現金流量之預計：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6 億 8,039 萬 1,000 元。  
(2)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①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3 億 9,994 萬 1,000 元，其中現金流入 7
億 0,716 萬 3,000 元，包括減少短期墊款 2 億 9,772 萬 2,000 元，

減少其他資產 4 億 0,944 萬 1,000 元；現金流出 31 億 0,710 萬 4,000
元，包括增加短期墊款 2 億 8,591 萬 5,000 元，增加固定資產 23
億 2,922 萬 1,000 元，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4 億 9,196 萬 8,000
元。 

②上述增加固定資產 23 億 2,922 萬 1,000 元，係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擴充之數，其中： 
A.專案計畫部分 4 億 6,720 萬元，均係繼續計畫，包括：  

a.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興建工程 4 億 4,220 萬元。  
b.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二醫療大樓興建工程 2,500 萬元。 

B.一般建築及設備部分 18 億 6,202 萬 1,000 元，包括房屋及建築

4 億 1,306 萬 9,000 元，機械及設備 13 億 5,494 萬 5,000 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 2,373 萬 7,000 元，什項設備 7,027 萬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 億 2,307 萬 5,000 元，其中現金流入 11 億

3,697 萬元，包括增加其他負債 10 億 3,697 萬元，增加基金 1 億元；

現金流出 13 億 6,004 萬 5,000 元，包括減少其他負債 10 億 6,004
萬 5,000 元，解繳國庫淨額 3 億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5,737 萬 5,000 元，係期末現金 156 億 3,085
萬 2,000 元，較期初現金 155 億 7,347 萬 7,000 元增加之數。  

(三)補辦預算：  

本基金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期間，確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

業務之確實需要，未及列入當年度預算，而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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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本院核准後，先行辦理，再補辦本年度預算者，計有下列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5,952
 
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辦理高雄榮總一０三

病房整建及高壓氧艙裝機配合工程，整建臺

北榮民總醫院傷殘重建中心地下一樓工程，

辦理蘇澳榮民醫院市區門診部整建工程及玉

里榮民醫院長良分院病患復健休憩區修繕等

工程 3,234 萬 5,000 元，暨辦理各項設備擴充

及更新 7,360 萬 7,000 元。 
 


